
6.优化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监管改革创新

(中国(浙江)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)

中国(浙江)自由贸易试验区(以下简称浙江自贸试验区)率先

试点并全面应用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运输工具(船舶)“一单多

报”,成为全国首个船舶进出境通关无纸化口岸,在此基础上进一

步提出优化国际航行船舶境内续驶进出港口岸监管流程,为探索

优化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监管改革创新打造“舟山样板”。

一、主要做法

(一)深入挖掘业务痛点,明确改革创新路径。

每年经停舟山港进出国内其他港口的国际航行船舶有3000

余艘次,船舶每到一个口岸都需要重复申报通关,上下港间存在申

报信息重复填报等现象。在海关总署(国家口岸办)、交通运输部、

移民局等部门大力支持下,以浙江自贸试验区为主,长三角业务关

联口岸配合,推动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运输工具(船舶)申报系统

功能持续优化完善,探索船舶进出口岸监管政策及业务流程改革,

大幅简化国际航行船舶境内续驶进出港通关操作。

(二)分步细化实施路径,逐步推进改革创新。

一是通过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实现申报数据复用。进

一步优化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运输工具(船舶)申报功能,

实现国际航行船舶转港申报数据复用。对国际航行船舶境内续驶

—12—



进出港申报业务,以船舶运营方授权的方式,赋予下一港代理企业

(申报方)直接调取复用上一港申报数据,由下一港代理(申报方)

负责核对复用数据,按实际情况完善相关动态数据后进行船舶通

关“一单多报”。

二是协同口岸监管部门持续推进国际航行船舶监管体系优

化。2019年9月,国家口岸办会同相关部门在舟山口岸召开运输

工具(船舶)口岸监管三互改革创新座谈会,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

进一步加强上下港船舶进出口岸有关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;进一

步依法简化船舶进出口岸申报环节及申报数据项,提升船舶进出

口岸效率;积极研究探索改革过程中涉及现行法律法规的调整修

订工作。

(三)强化区域协同,共同推进改革。

试点过程中舟山始终与张家港、宁波等口岸密切合作,共同探

索改革创新。各级口岸管理相关部门支持浙江自贸试验区发挥示

范效应,配合推动在长三角地区优化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监管改

革,按照国家口岸办关于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船舶转港数

据复用功能上线推广的统一部署要求,实现在全国推广应用。

二、实践效果

优化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境监管改革创新对于减轻企业负担,

避免上下港通关重复申报,进一步减轻企业录入负担,提高申报和

通关效率等具有积极意义,有利于口岸各部门形成优化口岸营商

环境合力,有利于推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。例如,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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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1月,中国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利用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

准版最新上线的船舶转港数据复用功能,直接调用上一港船舶出

港数据,仅用5分钟就完成了一艘油船的船舶进港手续申报,申报

所需数据项简化了2/3以上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

继续积极配合国家口岸办,助力其他口岸借助“单一窗口”标

准版完整实现船舶转港数据复用功能,并引导船舶代理企业快速

熟悉该功能,加强相关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,简化船舶进出口岸申

报环节及申报数据项,提升船舶进出口岸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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